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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44286006][bookmark: _Toc144285849][bookmark: _Toc144286496][bookmark: _Toc144285454][bookmark: _Toc144285331]1.投标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且具备从事本项目经营范围和能力；
3. 投标人（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行为。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 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来认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bookmark: _Toc10269][bookmark: _Toc507137806][bookmark: _Toc503953124][bookmark: _Toc14169474][bookmark: _Toc107297763]二、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一）项目需求一览表
	[bookmark: _Toc41405086]采购内容
	服务期
	项目预算(元)
	成交供应商数量

	 卫国路院区和绿岛湖院区公务车辆定点维修服务
	2年
	160000
	1家



（二）服务内容
1.服务范围:本项目定点维修的服务对象为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公用车。车辆维修内容为:一级、二级、三级车辆维修保养;大修、中修、小修理;车辆年审和其他汽车维修服务项目等。
2.服务车辆清单：
	序号
	使用单位
	车牌号码
	购入日期
	品牌型号
	车  辆  种  类

	
	
	
	
	
	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综合保障
业务用车
	定编车

	1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15223
	2011-11-29
	上元牌 GDY5032XJHF
	√
	
	√

	2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8426A
	2018-11-5
	上元牌GDY5035XJHJ
	√
	
	√

	3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391U5
	2019-4-8
	上元牌GDY5038XJHF6
	√
	
	√

	4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FS172
	2015-10-22
	金杯牌 SY5038XJHL-G2Z1BH
	√
	
	√

	5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FS287
	2011-2-17
	别克牌 
SGM6520ATA
	
	√
	√

	6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FS181
	2009-12-10
	思威牌 DHW6454BCCR-V2.4
	
	√
	√

	7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26510
	2019-1-17
	金杯牌
SY6548G9S3BH
	
	√
	√

	8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U951C
	2019-7-19
	别克牌 SGM6531UBA1
	
	√
	√

	9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072PV
	2020-8-5
	传祺牌GAC6510M1K6
	
	√
	√

	10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045DJ
	2021-9-13
	来纳牌
GDL5032XJH6F
	√
	
	√

	11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462X5
	2021-8-6
	金杯牌 SY6535H2S1BG
	
	√
	√

	12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3PG10
	2022-1-21
	宇舟牌GPY5040XJHJ3
	√
	
	√

	13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7RE20
	2019-07-19
	来纳牌
GDL5043XJH6FA
	√
	
	√

	14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粤E0V2RO
	2025-04-08
	康福佳牌QJM5037XJH-6
	√
	
	√

	15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未上牌
	
	康福佳牌
	√
	
	√



（三）维修质量标准
车辆的维修应符合国家和省、市交通部门的规定和技术标准。
（三）服务要求:
1.定点维修企业必须具有足够的维修配套硬件设备和维修技术人员队伍，守法诚信，社会信誉度良好,且与我院半经距离在10公里范围内。
2.定点维修企业必须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汽车维修档案齐全，每月15号前向采购人提交上月的车辆维修相关资料与统计数据报表。
3.质量管理完善，具有合法的进货渠道，使用配件保质保量。
4.提供全省范围内 24小时拖车服务，提供佛山市内免费接（送）保修车辆，对本项目公用车辆提供优先维修服务。
5.机动车维修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制度：汽车车辆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
（四）其他要求
1.定点维修企业须接受和配合采购人及有关部门的定期与不定期抽查。
2.定点维修企业有发现违反合同规定或不履行义务的，情节严重或发生三次有效投诉的，取消其定点资格，并拒绝其参加下一届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公用车定点维修采购的投标。
3.定点维修企业不按时向采购人提交车辆维修相关资料和统计数据累计达三次的，取消其定点资格，并拒绝其参加下一届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公用车定点维修采购的投标。
4.定点维修企业一切因所投服务的所有权或合法处分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由定点维修企业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5.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关标准且为原厂配件。必须有合法的进货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经采购人同意，可以用替代件或旧件的，定点维修企业必须在材料清单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使用旧件。
6.被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不得再计价收费。责任保障期限及车辆质量保障按照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最新标准执行。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定点维修企业负责。
7.对维修的公用车，进行一车一档管理。并以车辆维修单作为核验依据。
8.定点维修企业不得以任何借口动用公用车，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将车开出厂试车或作它用。
9.接受委托维修时，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工时费和配件费）都必须由采购人签名认可。
10.合同期内，定点维修企业开展新的优惠活动的，应向采购人提供不低于其他用户的优惠服务。
（五）维修报价要求
1.维修服务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参照标准
	核定收费率

	车辆维修保养工时费
	按照佛山市交通主管部门制定并于2020年颁布的《佛山市禅城区机动车维修项目工时费收费》标准执行：
维修项目工时费=基准价×维修项目工时费中标折扣。
	汽车维修企业核算工时折扣率≤90%；

	车辆维修和保养配件材料费
	按合法渠道的实际材料进货价为基准：
配件材料费＝实际进货价 ×（1＋上浮率）
	配件材料费上浮率≤15%；

	外加工费
	按委托外加工成交价为基准：
外加工费＝发外加工费 ×（1＋上浮率）
	外加工费上浮率≤5%；

	代办年审费
	按年审机构核定的正常收费凭单实报实销
	核收代办服务费：
每辆车≤600元
(含上线检测、例行检查等)



2. 工时定额、工时收费率、配件材料费上浮率、外加工费上浮率及代办年审费在合同服务期间只能下调，不能上浮。
3. 中标供应商需每季度提供辆维修和保养配件材料进货价格的来源证明文件。采购人不定期对中标供应商进货价格进行抽查，如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07297764][bookmark: _Toc14948623]三、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本项目按清单分项进行打折报价。其中一项超出报价范围的，视为报价无效处理。
2. 报价中须涵盖全程维修保养服务、交通、风险、保险、培训辅导、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等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所有费用。
（二）服务期限：2年
（三）付款方式：
维修费用按季度进行结算。每季度结束后，供应商在下一个季度的10日前向采购人提供维修费用明细表、车辆维修单(加盖中标人公章)等材料与采购人对账。完成对账并签名确认后，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的有效发票后，在30工作日内支付有关费用。




附件1：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卫国路院区及绿岛湖院区公务车定点维修采购服务资格

	供应商名称
	报价内容
	分项报价
	价格分值
	报价得分

	
	汽车维修企业核算工时折扣率
	大写：百分之        
小写：         %  
	15
	

	
	配件材料费上浮率
	大写：百分之        
小写：         %  
	[bookmark: _GoBack]75
	

	
	外加工费上浮率
	大写：百分之        
小写：         %  
	5
	

	
	代办年审费
	核收代办服务费：
每辆车       元
(含上线检测、例行检查等)
	5
	

	价格总分：       


注：
1. 报价要求：汽车维修企业核算工时收费率≤90%；配件材料费上浮率≤15%；外加工费上浮率≤5%；核收代办服务费：每辆车≤600元(含上线检测、例行检查等)。其中一项超出报价范围的，视为报价无效处理。
2. 工时定额、工时收费率、配件材料费上浮率、外加工费上浮率及代办年审费在合同执行期间只能下调，不能上浮。
3. 供应商在填写报价时，应根据企业自身的成本核算情况，充分考虑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一经投标，即认为该供应商已充分考虑有关风险，愿意承担因这些风险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并放弃因此造成的损失求偿权。
4. 在报价表内未有明确列述的项目费用应视为包括在报价之内。
5.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百分比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各项价格得分相加为价格总分。

